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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 
《公约》缔约方会议 
第八届会议 
2012年 11月 26日至 12月 7日，多哈 
议程项目 8 
与联合执行有关的问题 

  关于执行《京都议定书》第六条的指导意见 

  主席的提议 

  决定草案-/CMP.8 

  关于执行《京都议定书》第六条的指导意见 

 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铭记《公约》第二条提出的目标， 

 忆及《京都议定书》第三条和第六条的规定， 

 注意到第 2/CMP.1、9/CMP.1、10/CMP.1、13/CMP.1、2/CMP.2、3/CMP.2、
3/CMP.3、5/CMP.4、3/CMP.5、4/CMP.6和11/CMP.7号决定， 

 又忆及第 1/CMP.6号决定第 6(b)段， 

 表示极为感谢为联合执行工作捐款的缔约方， 

 强调联合执行监督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提名单位必须保证所提人选具

备所需的资历、有足够的时间和愿意在委员会任职及履行职责的献身精神，以确

保委员会具备应有的专门知识，尤其是在财务、环境和联合执行的规章事务和领

导决策方面的专门知识，能够有效地开展工作， 

 联 合 国 FCCC/KP/CMP/2012/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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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赏地注意到《气候公约》联合执行网站1 上提供的关于联合执行监督委员
会决定的信息和关于委员会工作状况的信息， 

 一. 一般事项 

1.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执行监督委员会的年度报告；2 

2.  赞赏地注意到已按照执行《京都议定书》第六条的指南(联合执行指南)3 第
32、34、36和 38段，公布了 327份项目设计书、1份活动方案设计书、51份关
于项目设计书的确定书、关于人为源排放量减少或人为汇清除量增加的 105份监
测报告和 96份核实报告，以及目前有 11个获得认证的独立实体，迄今已发放超
过 4亿个排减量单位； 

3.  强调需确保联合执行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之后继续取得成功，以便
为实现《公约》目标做出贡献； 

4.  忆及关于审评和修订联合执行指南的意见的第 9/CMP.1 号决定第 8 段、第
4/CMP.6号决定第 15段和第 11/CMP.7号决定第 14至 17段； 

5.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执行监督委员会已按照第 11/CMP.7 号决定所载要求，以
联合执行方式和程序草案的形式提出了过渡措施以及经修订的联合执行的关键属

性；
4 

6.  赞赏地注意到缔约方、政府间组织和被接纳的观察员组织提交的关于修订联
合执行指南的意见，

5 以及秘书处将这些材料汇编成的综合报告；6 

7.  注意到联合执行监督委员会在年度报告中表示，希望根据第 4/CMP.6 号决定
第 10 段，在为第二个承诺期对《京都议定书》附件 B 所做的修正生效之前，继
续执行联合执行指南 E节下设立的核查程序并提供相关指导； 

8.  请秘书处以方便用户使用的格式，在其网站上公布发放给每个缔约方的排减
量单位数据，并定期更新这些信息； 

9.  重申第六条项目的主办缔约方应按照第 9/CMP.1 号决定附件第 28 段和第
13/CMP.1 号决定附件第 46 段的要求，直接或通过秘书处公布有关信息，应包括
可下载的项目设计书英文电子版，其中应包含关于基线设定、确定、监督和核实

的信息，以及排减量单位发放的数据； 

  

 1 <http://ji.unfccc.int/index.html>。 

 2 FCCC/KP/CMP/2012/4。 

 3 第 9/CMP.1号决定，附件。 

 4 FCCC/KP/CMP/2012/4第 25(c)段和 FCCC/KP/CMP/2012/5。 

 5 FCCC/KP/CMP/2012/MISC.1。 

 6 FCCC/KP/CMP/2012/IN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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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请指定联络点在《气候公约》网站上指出发布上文第 9 段所指文件的网
站； 

 二. 治理 

11.  请联合执行监督委员会： 

(a) 继续审评联合执行管理计划，并视需要作出调整，以便联合执行能够
高效率、低成本和透明地运作； 

(b) 继续与独立实体及项目参与方互动，与指定联络点开展非正式互动； 

12.  请缔约方和被接纳的观察员组织在 2013 年 2 月 18 日之前，就应如何修订
联合执行指南和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关于联合

执行的其他决定，向秘书处提交进一步意见； 

13.  请秘书处参考上文第 5 和第 6 段所指建议，上文第 12 段所指缔约方和被接
纳的观察员组织提交的意见，联合执行监督委员会向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

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八届会议提交的年度报告所载建议，以及联合执行

监督委员会和利害关系方在开展联合执行活动时获得的经验，就联合执行指南的

可能改动汇编一份报告，供附属履行机构第三十八届会议审议； 

14.  请附属履行机构第三十八届会议参考上文第 12 和 13 段所指提交材料和汇
编报告，编写建议，包括经修订的联合执行指南草案，供作为《京都议定书》缔

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九届会议审议； 

15.  在审查联合执行指南时，商定联合执行今后的运作应具备以下关键属性： 

(a) 联合执行项目有单一的统一轨道； 

(b) 联合执行机制与清洁发展机制之间有联系紧密或统一的认证程序，且
这些程序考虑到两个机制各自方式和程序的差异； 

(c) 根据第 13/CMP.1 号决定的要求，利害关系方、经认证的独立实体和主
办缔约方必须在《气候公约》网站上以英文提供关于联合执行项目的所有公开信

息，且信息必须明确和透明； 

(d) 针对联合执行监督委员会的上诉程序，该程序受作为《京都议定书》
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领导并对其负责； 

(e) 有明确、透明和客观的要求，以确保实施项目必须比不实施项目带来
更多的排减量； 

(f) 在批准基线、监测和报告方面，对主办缔约方的强制性要求，包括主
办缔约方在设置标准化基线时必须做到明确、透明和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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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请附属履行机构在编写上文第 14 段所指经修订的联合执行指南时，涉及以
下问题： 

(a) 确保各主办缔约方采取共同方针需要多大程度的监督； 

(b) 联合执行项目的额外性，认可将自动被视为额外的项目类型的肯定列
表和联合执行项目事前审议等概念，同时酌情考虑标准化基线的应用； 

(c) 排减量单位的发放，同时考虑上文第 13 段所指信息，包括视需要对第
13/CMP.1号决定进行修正； 

(d) 旨在增加人为汇清除量的第六条项目的核算是否符合第 9/CMP.1 号决
定第 4段及《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 4款； 

 三. 联合执行工作所需资源 

17.  赞同联合执行监督委员会根据第 11/CMP.7 号决定所载要求最后确定的收费
结构的修改。 

18.  注意到联合执行的财务状况有所改善，尤其是因为开始对根据联合执行指
南第 23段实施的项目(第 1轨程序)收费。 

 

     


